
工作項目 權責劃分 備考 

農村發展及水土

保持署 

農業部 

1.農村發展政策

之訂修 

擬報 核定或核轉 一、農村發展政

策應報院核定者

(國家發展委員會

審查)，由部屬機

關擬報並由本部

核轉。 

二、僅涉及部內

關於農村發展政

策執行規劃情形

者，由部屬機關

簽報本部同意

後，代辦部稿並

決行。 

2.農村發展政策

方針之訂修 

擬報 核轉 代辦部稿。 

3.農村發展中長

程計畫之訂修、

協調及其有關事

項之督導 

擬報或核定 核定 一、農村發展中

長程計畫之擬訂

或修正，由部屬

機關擬報並代辦

部稿，報本部核

定。 

二、有關中長程

計畫之協調及其

他相關事項由部

屬機關核定。 

4.農村發展年度

施政計畫、預算

編列及績效考核

等事項 

擬報或核定 核定或備查 一、農村再生基

金部分經費編列

屬跨機關者，由

部屬機關擬報並

代辦部稿，報本

部核定。 

二、僅涉及農村

發展及水土保持

署之預算等事

項，由部屬機關



核定並報本部備

查。 

5.特定水土保持

區劃定及廢止 

擬報 核定 代辦部稿。 

6.指定或設置特

定水土保持區管

理機關 

擬報 核定 代辦部稿。 

7.運用發包節餘

款增辦工程 

擬報或核定 核定或備查 一、每年農業發

展暨公共建設計

畫第二階段研提

時，發包節餘款

一併報部核定動

支該項經費。 

二、後續工程明

細及經費之核

定，由部屬機關

核定。 

8.山坡地範圍劃

定及檢討變更 

擬報 核轉 代辦部稿。 

9.山坡地開發使

用水土保持計

畫、水土保持規

劃書之審議 

核定  本部授權代辦部

稿並決行。 

10.土石流及大規

模崩塌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 

擬報 核轉 代辦部稿。 

11.休閒農業區劃

定之公告(含變更) 

擬報 核定 代辦部稿。 

12.農地管理政

策、法令及業務

之研擬、解釋、

協調、審議及督

導 

擬報或核定 核定 涉及政策面由部

屬機關擬訂，本

部核定，其餘技

術性及執行面

者，由部屬機關

核定及執行。 

13.外國人取得我

國農地案件、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

取得農地案件之

擬報 核定 一、代辦部稿。 

二、依據土地法

第十九條授權訂

定之「外國人投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或駁

回、撤銷或廢止 

資國內重大建設

整體經濟或農牧

經營取得土地辦

法」第二條規

定，符合本部公

告之「農業技術

密集或資本密集

類目標準」；次依

該辦法第三條規

定，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相關

文件，申請本部

同意後，再依土

地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

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核准。 

三、依據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六

十九條第二項授

權訂定之「外國

人投資國內重大

建設整體經濟或

農牧經營取得土

地辦法」第九條

規定，大陸地區

法人、團體或其

他機構，或陸資

公司，從事有助

於臺灣地區農牧

經營之投資，經

本部同意後，得

申請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所稱農牧經

營之投資，指符

合本部公告之農



業技術密集或資

本密集類目標準

之經營或利用。

上述申請經本部

同意後，再依同

辦法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申請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審核。 

14.農民團體、農

業企業機構及農

業試驗研究機構

申請承受耕地移

轉許可案件之許

可或駁回、撤銷

或廢止 

擬報 核定 代辦部稿。 

15.休閒農場設

立、輔導及許可

證之核發 

擬報 核定 代辦部稿。 

16.農業旅遊產品

之規劃、輔導、

推動及行銷 

核定   

 


